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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关注

一、强化宣传教育 ,营造
舆论氛围

峄城区把开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
宣传教育工作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
精神相结合，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
纸、公开栏、宣传栏、宣传一条街、宣传
车、庄户剧团等载体，深入村居、社区、
集贸市场等流动人口集中处开展宣传
活动，向流动人口宣传计划生育政策、
法律法规和生殖健康知识。其中庄户
剧团巡回演出场97次，发放《流动人口
婚育证明》办理程序、国家《流动人口
计划生育工作条例》、《山东省流动人
口服务管理工作规范》等宣传材料
7 6 0 0 0份，使2 5 6 7名流动人口从中受
益，积极倡导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
观念，让流动人口了解其应享有的计
划生育权利和应尽的义务，主动参与
到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中。

二、规范档案资料，夯实
基层基础

按照“一卡、一查、三单、一表”的
要求，全面规范全员流动人口档簿资
料，对流出人员实行“七个一”的服务
管理，即对已婚育龄妇女流出前进行
一次生殖健康检查；落实一项长效避
孕节育措施；对未婚流出女青年进行
一次宣传教育培训；对所有流出人员
签订一份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合同；办
理一本规范有效的《流动人口婚育证
明》；建立一份网上档案，加强流出、流
入地的联系沟通；流出已婚育龄妇女
按季度反馈一次避孕节育情况通报

单。流入地严格落实“周巡查、月清理”
制度，认真查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同时做好登记建档，免费健康检查和
定期联系等工作，实行管理服务资料

“一袋装”，做到“六个一”，即：有一本
规范有效的《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有
一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合同》，有一
本准住证，有一张宣传“明白纸”，有一
个健康查体本，有一份网上档案式样
的季度查体情况报告单，抓好定期联
系制度的落实。

三、部门信息互通 ,完善
综合机制

成立由区委副书记任组长，由综

治、公安、计生、财政、民政、工商、住房

和城乡建设、发展改革、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卫生、司法、教育、统计等相关

单位为成员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领导小组，根据工作需要由区综治办

牵头每季度召开一次联席会议，主要

通报情况、分析形势、协商解决部门协

作配合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各职能

部门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在进行审

批、申报、办照和年检等工作时，对没

有《婚育证明》的流动人口进行有针对

性的宣传教育，并对其流动人口姓名、

性别、民族、公民身份证号码、婚姻状

况、生育信息、户籍地和现居住地详细

地址、是否持有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等信息造册登记，每月向区人口计生

局反馈一次，全面落实流动人口计划

生育各项政策措施，有效推进了流动

人口服务管理措施的全面落实。

四、加强区域协作，提升
服务水平

全面落实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一
盘棋”战略部署，加强与周边邻近区域
县(区)的沟通协作，采取定期座谈、交流
的方式，互通流动人口信息，实施相互
协作、综合治理，截至目前共签订双向
协作协议157份。按照“公平对待、便捷服
务、合理引导、规范管理”的工作要求，
逐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
常住人口全覆盖，在宣传教育、计划生
育技术服务、奖励优待、困难救助、便民
维权等方面实行均等化服务，切实保障
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全面提升流动人
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五、开展清理清查，完善
考核制度

各镇(街)均定期对辖区内所有企
事业单位、村(居)民住宅、商场、市场、
建筑工地等进行全面排查，及时掌握
流动人员信息，明确专人负责流动人
口信息平台的管理与应用，每月集中
时间对流动人口分类进行核对，查错
补漏，全面做好流动平台与WIS信息
的对比，确保平台信息准确无误，落实
人口信息资源共享和定期通报制度，
实行信息“周调度、月通报、季考评”的
工作机制，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落到
实处。截至目前，平台已登记建档全员
流动人口22562人，流动育龄妇女8927

人，重点服务对象信息、避孕节育信
息、一孩生育服务信息的通报率和接
收率均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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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来，峄城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始终坚持“属地化管理、市民化服务”的工作理理念，按照“网格管理、规范运行、均等服
务、信息支撑、区域协作、双向考核”的工作要求，从全区实际出发，在建立健全区、镇(街)、村(居)三级流动人口组织网络的基础上，采取多种办法，切实提高流动人
口服务管理水平，为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打下坚实基础。

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现场会工商所现场

召开流动人口服务计划生育管理会议

开展全区流动人口信息平台培训

部门联合进行清理清查

给流动人口送温暖

对流入人口进行计生法规
政策宣传

设立流动人口咨询服务中心

外出前为育龄妇女提供一次
健康查体服务

为外出人员办理《婚育证明》

查验流入人口《婚育证明》

利用节假日集中宣传流动
人口政策文/宗颖 图/张丽丽

实实名名卡卡推推行行在在即即市市民民不不““感感冒冒””
担心个人信息更容易泄露，青睐街头“无名卡”

按照工信部《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规定》的要求，自2013年9月1日起，用户在办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和上网卡
时，必须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然而28日，记者走访街头销售网点发现，手机卡实名制推行在即，市民对此并不“感冒”，“无
名”手机卡依然很热销。

记者从枣庄市公安局了解到，
由于在一些摊贩处手机卡可以随意
购买也不用登记购买者的身份信
息，导致一些人随意更换手机卡干
坏事，最后也很难追查。

警方表示，他们经常接到以打
电话、发短信的方式进行诈骗的报
警。如“中奖”、“汇款急救”、“熟人求
救”、“催款欠费”等谎言，电话或者短
信通知受害人，导致受害人上当受
骗。事后，即使受害人报案，警方也
很难追查，因为犯罪嫌疑人所使用
的号码均没登记信息，用完后随手
就扔了，很难去查证。

而此次发布的《电话用户真实
身份信息登记规定》，要求用户办理
固定电话装机、移机、过户，移动电
话(含无线上网卡)开户、过户等业务
时，应当出示有效证件、提供真实身
份信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
利用手机进行犯罪的发生。

新闻延伸

代理点处可随意购买“无名卡”
28日，记者来到市中区一家

移动营业厅，准备办理一张手机
卡。当记者称没带身份证能否办
理时，营业厅的营业员表示，按
照他们的规定手机卡都需要实
名制登记，不带身份证则无法办
理手机卡。随后，记者又先后来
到市中区的电信和联通营业厅，
当记者提出忘带身份证但希望
办理手机卡时，营业员也都以没
有身份证无法办手机卡的理由
拒绝了记者的要求。

但与营业厅里没有身份证
不能办理手机卡不同，在市区街
头的一些销售网点无需提供任
何证件就能买到手机卡。28日上
午，在市中区电讯商城内，记者
在一些能代缴电话费的代理商
店里看到，玻璃柜台前都用夹子

夹着一摞供顾客选择的电话号
码。当记者表示想买一张打电话
便宜的手机卡时，该代理店老板
立即从抽屉里拿出一摞用皮筋
打成捆的手机卡，让记者挑选喜
欢的号码。并且对记者说：“这种
卡卖15元，里面含有30元的话
费，打市话最便宜了，还赠送10

条短信和10兆流量。”
当记者询问没带身份证是

否能办卡时，该老板说：“现在卖
的手机号码都不需要实名制登
记，掏钱就能买号，非常方便。如
果想更改业务的话，直接去营业
厅或者发短信就可以了。”同样，
记者在走访了市区内多家手机
卡代理点和手机店后发现，没有
一家要求记者提供身份证办理
手机卡。

担心信息泄露，实名卡市民不“感冒”
其实早在2010年9月1日，

工信部就已经要求在全国范
围内实施手机卡实名制，凡购
买预付费手机卡的用户，必须
提供并登记真实身份信息。然
而，除三大电信运营商的直营
业务厅外，该项规定在街头的
手机卡代理点却是形同虚设。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虽然
实行手机卡实名制是为了保
护用户信息，但不少市民对此
并不“感冒”，反而认为用无名

卡心里更踏实。
市民陈先生说，他现在使

用的手机号就是实名卡，但经
常会收到一些促销或者房产
等一些垃圾短信，甚至是“中
奖”短信，他怀疑自己的信息
已经被泄露了。“我觉着手机
卡实行实名制在保护用户隐
私方面起的作用不是太大，反
而使用不用登记的电话卡更
踏实。”一位市民说。

据介绍，购买“无名卡”的

人主要以流动人员为主。“对
于一些经常出差的人而言，买
一个当地的手机卡，既方便又
省钱，而且卡里的钱打完后直
接扔了就行，也不用去营业厅
销号。”在解放路汽车站附近
的一家手机卡代理点老板告
诉记者，目前，他们店内无名
手机卡销售的很好，但不知道
实行实名制以后，是否会受到
影响。

记者了解到，许多市民担

心使用实名卡后个人信息会
被泄露，所以更青睐购买无名
卡。“一张 2 5元的手机卡里面
含有50元的话费，我一共在枣
庄待 5天，不管是打市话还是
长途都够用，如果用我上海号
码的话，长途加漫游太费钱。”
一名姓孟的先生表示，其实无
名卡和实名卡使用上没有区
别 。如 果 到 一 个 地 方 换 一 个
号，那么个人信息应该更不容
易泄露。

本报记者 李婷婷

市区街头“无名”电话卡随意卖。 本报记者 李婷婷 摄

利用无名卡犯罪
事后难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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